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统计法律法规制定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统计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进行了摘编，请您阅读并知悉。 

 

 

 

 

 

 

 

 

 

 

 

 

 

本制度由北京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统计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 中央有关统计改革文件摘要 

2016 年 10 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

数据真实性的意见》，要求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健全政

绩考核机制，健全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强化监督问责，

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不受侵犯，

确保各类重大统计数据造假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2017 年 6 月，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

对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发现、调查、行政处罚、案件移送提出程序性要求，明确对领导人员、统计机

构及有关部门责任人员、统计调查对象、统计检查对象等违纪违法行为的认定。统计、组织和纪检

监察部门要加强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格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

作规定》, 目的是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该规定聚焦统计法定职责履行、统计违纪违法现象治理、

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突出重点、发现问题、严明纪律，维护统计法律法规权威，为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统计制度保障。 

 

■ 保障统计工作的独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

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

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

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本单位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主体，严

格执行统计法和本条例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活动依法进行，不

得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

提供统计资料，不得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指使或者授意统计人员伪造、

篡改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  

对指使或者授意伪造、篡改统计有关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的行为，相关统计人员有权拒

绝。  

 

■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

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

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统计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

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 从事统计工作应当具备统计专业素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

知识和业务能力。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有关单位应当为统计人员接受培训和教育提供便利条

件。  

 

■ 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二条规定，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

有关部门分别制定或者共同制定。其中，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

报国家统计局审批；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省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审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报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四条规定，制定统计调查项目，应当同时制定该项目的统计调查制

度，并依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一并报经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调查目的、调查内容、调

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组织方式、调查表式、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等作出规定。统计调查应当按照

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变更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原备案机关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表应当标明表号、制定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

号、有效期限等标志。对未标明法定标志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不得组织

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国家有计划地推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组

织实施统计调查和资料开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七条规定，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机关（以下简称制定机关）

应当就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进行论证，征求有关地方、部门、统计调查对象和专家的意见，

并由制定机关按照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重要统计调查项目应当进行试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统计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统计

标准是强制执行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

应当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十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整合政府有关部门信息资源，建设全市统一

的统计调查对象名录系统。统计、工商行政、民政、质量技术监督、税务等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向统计调查对象名录系统提供所需资料。  

统计调查对象名录系统供政府有关部门查询和使用。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制定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应当体现精简效能原则，科学设置统

计指标和设计调查方案，并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可行性测试。能够通过已有统计资料和行政记录取得所需

资料的，不得制定地方统计调查项目。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申请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应当向具有法定审批权限的统计机构提交申

请表、制定依据、统计调查制度、经费保障等材料。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组织实施机关应当在项目完成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将调查结果和相关资料报送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审批机关。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年度统计调

查计划，并于每年年底前公布下一年度拟开展的统计调查项目。  

■ 依法管理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统计资料的保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

制度。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原始资料，

应当至少保存 2 年。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至少保存 10 年，重要的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永久保存。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本市建立统计资料发布制度，加强统计资料发布的统筹管理，

保障发布资料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统计资料

存储备份机制，防止统计资料毁损和灭失。  

 

■ 加强统计信息共享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提供统计所需的行政记录资料和国民经济核算所需的财务资料、财政资料及其他资料，并按照

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其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取得的有关资料。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资料共享。制定机关共同制定的统计调查项目，可

以共同使用获取的统计资料。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统计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时限、渠道和责任等作

出规定。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及有关部门在本市组织

开展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应当共享，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 依法履行保密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

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

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包括：   

（一）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二）虽未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但是通过已标明的地址、编码等相关信息可以识别或

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三）可以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汇总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

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应当依法严格管理，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不得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的。 

《北京市统计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及有关部门通过共享取

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统计资料，只能用于统计分析、统计咨询、统计监测评

价等统计工作，不得对外提供、泄露。 

 

■ 统计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

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

以通报： 

（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的； 

（二）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 

（四）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三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

对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对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由任免机关



 

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   

（一）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大面积发生或者连续发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二）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应当发现而未发现；   

（三）发现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实不予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在组织实施

统计调查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

予处分： 

（一）未经批准擅自组织实施统计调查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的； 

（三）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四）要求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人员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的； 

（五）未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报送有关资料的。 

统计人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法公布统计资料的； 

（二）泄露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或者提供、泄露在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

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造成统计资料毁损、灭失的。 

统计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组

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

正，予以通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

或者采用下发文件、会议布置以及其他方式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编造虚

假统计资料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予以通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在

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一）违法制定、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项目；   

（二）未按照规定公布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及其统计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未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四）未执行统计调查制度；   

（五）自行修改单个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资料。   

乡、镇统计人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行为的，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拒绝、阻碍统计监督检查或者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

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由上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

予以通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和有关部门有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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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的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调控提供参考依据，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统计报表制度要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部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

填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服务贸易进出口、对外投资企业（机构）核准、海

关进出口、北京口岸运营、国外经济合作、银行结汇售汇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服务外包情况、对外投

资并购情况（分国家）、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指数等。 

（二）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统计范围为有技术出口和技术引进项目签约的企业，新签对外投资企业（机构），有服

务外包业务的企业，经海关进出口商品的企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空港口岸、北京丰台货运口岸、北京

朝阳口岸、北京西站铁路口岸、北京平谷国际陆港、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获得对外承包建设项目或对

外提供劳务经营权的单位，银行结汇售汇统计部门，新批准及变更的以及发生实际入资的外国及港澳台

地区投资企业，北京地区境内投资者或其境外企业实施对外投资并购事项的实际情况（涉及境内投资者

之间的境外股权转让不属本表统计范畴）、各区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指数等。 

（三）数据来源 

本报表制度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商务局、北京海关、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北

京外汇管理部。各表报送单位详见“二、报表目录”。 

（四）具体要求 

1.根据北京市关于加强部门统计工作，整合统计数据资源的意见，各部门应加强和规范统计基础工

作，按照本报表制度规定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计算方法报送统计数据，做到数出有据。 

各部门可采取以下方式收集提供统计数据：（1）根据本部门的行政记录整理并上报；（2）根据本部

门日常执行的自身业务统计报表整理并上报；（3）通过业务管理系统收集数据，审核整理后上报。 

2.本制度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3.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部门要严格遵守报

表制度规定的统计数据报送时间，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4.报表内容要填写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

日期等。 

5.执行本报表制度的各部门，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统计数据并报送加盖公章的纸介质报表。同时，须

按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依据。手工填写的报表一律使用钢笔或签字笔，保证字迹清晰；正式上报统

计机构的报表一律使用原件，不得复写、复印。 

6.各部门有义务完成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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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数据管理中心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54 

联系电话：83547384；83547387 

电子邮箱：chenqian@tjj.beijing.gov.cn 

本公众号可以轻松实现查阅统计数据、了解

统计知识、进行业务咨询等多种功能，并提供年

定报工作的最新动态、在线培训等便捷服务，以

新鲜权威的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和多样化功

能设置为您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欢迎关注北京统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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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依据国家统计局制度修订要求，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

如下： 

定报： 

北京市商务局： 

1.新增报表《北京市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覆盖情况》（BM05-016-211 表）。 

2.《北京口岸运营情况》（BM05-018-201 表）新增口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空港口岸”下“旅客吞

吐量”“出入境人员吞吐量”“其中：入境人员吞吐量”“其中：外籍人员出入境”“其中：外籍人员入境” 

“其中：港澳台人员出入境”“其中：港澳台人员入境”“货邮吞吐量”“飞机起降”“其中：出入境飞机

起降”“海关监管货物”“海关征收关税及代征税”等 12 个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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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页码 

（一）年报 

BM05-016-101表 
技术出口合同认

定登记情况 
年报 

北京市技术出口项目

签约企业 

北京市商

务局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电子邮件报

送并报送纸介质

报表 

8 

BM05-016-102表 
技术引进合同登

记情况 
年报 

北京市技术引进项目

签约企业 
9 

BM05-016-103表 
北京市服务贸易

进出口情况 
年报 

北京地区涉及服务贸

易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待商务部正式公

布数据后电子邮

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 

10 

BM05-016-104表 
对外投资并购情

况（分国家）  
年报 

北京地区境内投资者

或其境外企业实施对

外投资并购事项的实

际情况（涉及境内投资

者之间的境外股权转

让不属本表统计范畴） 

2020 年 8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报

送并报送纸介质

报表 

11 

BM05-016-105表 
外商投资企业经

营情况  
年报 北京地区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电子邮件报

送并报送纸介质

报表 

12 

BM05-016-106表 
对外直接投资情

况  
年报 北京地区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电子邮件报

送并报送纸介质

报表 

13 

BM05-016-107表 
对外直接投资企

业经营情况  
年报 北京地区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电子邮件报

送并报送纸介质

报表 

14 

（二）定报 

BM05-016-201表 
北京市对外投资

情况 
月报 

北京市新签对外投资

企业（机构） 

北京市商

务局 

月后 20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 

15 

BM05-016-202表 
国外经济合作情

况 
月报 

北京市获得对外承包

建设项目或对外提供

劳务经营权的单位 

月后 20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 

16 

BM05-016-203表 
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情况 
月报 

北京市新批准及变更

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

投资企业和发生实际

入资的外国及港澳台

地区投资企业 

月后 30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1

月免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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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页码 

BM05-016-204表 

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实际利

用外资情况 

月报 北京地区 

北京市商

务局 

月后 30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1

月免报 

18 

BM05-016-205表 外商投资方式 月报 北京地区 

月后 15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 

19 

BM05-016-209表 
离岸服务外包国

别构成情况季报 
季报 

北京地区涉及服务外

包业务的企业 

季后 20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 

20 

BM05-016-210表 
北京地区服务外

包情况季报 
季报 21 

BM05-016-211表 

北京市基本便民

商业服务功能社

区覆盖情况 

季报 北京地区全部社区 

季后 15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 

22 

BM05-017-201表 
北京（地区）海

关进出口情况 
月报 

北京地区经海关进出

口商品的企业 
北京海关 

月后 15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 

23 

BM05-018-201表 
北京口岸运营情

况 
月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空

港口岸、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空港口岸、北京西

站铁路口岸、北京丰台

货运口岸、北京朝阳口

岸、北京平谷国际陆

港、北京天竺综合保税

区 

北京市商

务局口岸

办公室 月后 15 日前电

子邮件报送并报

送纸介质报表 

24 

BM05-019-201表 
银行结售汇收入

明细 
月报 

银行结汇售汇统计部

门 

国家外汇

管理局北

京外汇管

理部 

26 

BM05-019-202表 
银行结售汇支出

明细 
月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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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 

（一）年报 

技术出口合同认定登记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1 0 1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19年     有效期至： 2 0 2 0 年 6 月  

项    目 代码 
合同数 

（个） 

合同金额 

（万美元） 

  

技术费 

甲 乙 1 2 3 

合计 01       

  一、按合同类别分 02     

  二、按企业类别分 03     

  三、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04     

  四、按国别（地区）分 0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市技术出口项目签约企业。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2020年 2 月 28 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甲栏下：（1）按合同类别分：按《技术出口合同类别》填报； 

               （2）按企业类别分：按《技术出口企业类别》填报； 

               （3）按国民经济行业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填报； 

               （4）按国别（地区）分：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报。 

  5.主要审核关系：  

    列关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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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引进合同登记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1 0 2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19年     有效期至： 2 0 2 0 年 6 月 
 

项    目 代码 
合同数 

（个） 

合同金额 

（万美元） 

  

技术费 

甲 乙 1 2 3 

合计 01       

  一、按引进方式分 02     

  二、按企业性质分 03     

  三、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04     

  四、按国别（地区）分 0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市技术引进项目签约企业。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2020年 2 月 28 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甲栏下：（1）按引进方式分：按《技术引进方式》填报；  

               （2）按企业性质分：按《技术引进企业性质》填报；  

               （3）按国民经济行业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填报；  

               （4）按国别（地区）分：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报。  

      5.主要审核关系：  

        列关系：2≥3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0－ 

北京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1 0 3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0 年 6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19年 计量单位：  亿美元  

项    目 代码 进出口总额 

  

出口 进口 

甲 乙 1 2 3 

合计 01       

  运输 02    

  旅游 03    

  通讯服务 04    

  建筑服务 05    

  保险服务 06    

  金融服务 07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08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09    

  咨询 10    

  广告、宣传 11    

  电影、音像 12    

  其他商业服务 1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涉及服务贸易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待商务部正式公布数据后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01=02+03+04+…+13  

        列关系：1=2+3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1－ 

对外投资并购情况（分国家）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1 0 4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0 年 6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19年 计量单位：  亿美元  

国家（地区） 代码 
实际交易 

金额 

  

自有资金 
境内银行 

贷款 
境外融资 其他 

甲 乙 1 2 3 4 5 

合计 01      

  按国别（地区）分 0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境内投资者或其境外企业实施对外投资并购事项的实际情况，涉及境内投资者之间的境外股

权转让不属本表统计范畴。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2020年 8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甲栏下按国别（地区）分：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报。  

      5.主要审核关系：  

        列关系：1=2+3+4+5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2－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情况 
 

表    号：B M 0 5 - 0 1 6 - 1 0 5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 发 [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国 统 制 [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19年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汇总企业

家数(个) 

销售（营

业）收入 

 
国内 

销售额 

 

纳税总额 

 

服务 

营业收入 

服务 

营业额 
关税 

甲 1 2 3 4 5 6 7 

总     计  

(按行业大类分组)  

 

 

续表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期末资产总额 

 

期末负债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负债 

8 9 10 11 12 13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2020年 7月 31日前。 

4.行业分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填报。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3－ 

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表    号：B M 0 5 - 0 1 6 - 1 0 6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19年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流   量 存   量 

甲 1 2 

总    计  

一、按国别(地区)分  

二、按行业大类分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2020年 8 月 31 日前。 

4.国别分组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列，行业分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填

报。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4－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情况 

 
表    号：B M 0 5 - 0 1 6 - 1 0 7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19年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汇总企

业个数

（个） 

年末从

业人员

（人） 

 
资产 

总计 

负债 

合计 

所有者

权益 

合计 

销售营

业收入

总额 

利润 

总额 
中方 

人员 

甲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按行业大类分组）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2020年 8 月 31 日前。 

4.行业分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报。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5－ 

（二）定报 

北京市对外投资情况 

  

 表  号：  B M 0 2 - 0 1 6 - 2 0 1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1-  月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代码 
直接投资金 

本月 上年同期 1-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1 2 3 4 

合计 01         

  按国别（地区）分 0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市新签对外投资企业（机构）。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20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甲栏下：按国别（地区）分：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报。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6－ 

国外经济合作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2 0 2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1-  月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项  目 代码 

对外承包工程 对外劳务合作 

新签合 

同份数 

（份） 

新签 

合同额 

（万美元） 

完成 

营业额 

（万美元） 

外派 

人数 

（人） 

期末 

在国外 

人数 

（人） 

新签合 

同份数 

（份） 

新签劳 

务人员 

合同工 

资总额 

（万美元） 

劳务人员

实际收入 

总额 

（万美元） 

外派 

人数 

（人） 

期末 

在国外 

人数 

（人）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01                

  按国别（地区）分 0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市获得对外承包建设项目或对外提供劳务经营权的单位。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20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甲栏下：按国别（地区）分：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报。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7－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2 0 3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1-   月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代码 企业数（家）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甲 乙 1 2 

合计 01     

  一、按投资方式分 02     

  二、按产业分 03     

  三、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04     

  四、按区分 0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市新批准及变更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和发生实际入资的外国及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30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1月免报。  

      4.甲栏下：（1）按投资方式分：按《投资方式》填报；  

               （2）按产业分：按《产业分类》填报；  

               （3）按国民经济行业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填报；  

               （4）按区分：按《区分组》填报。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8－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表  号：  B M 0 2 - 0 1 6 - 2 0 4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月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代码 本月 同比增长（%） 

甲 乙 1 2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01   

  科学技术服务 02   

  互联网和信息服务 03   

  文化教育服务 04   

  金融服务 05   

  商务和旅游服务 06   

  健康医疗服务 0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30 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1月免报。  

  4.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01=02+03+04+05+06+07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19－ 

外商投资方式 

 

                                                                        表    号：B M 0 5 - 0 1 6 - 2 0 5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1-   月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代码 

新设立企业数（家） 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1-本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1-本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甲 乙 1 2 3 4 5 6 

合  计 

一、外商直接投资 

1.中外合资企业 

2.中外合作企业 

3.外资企业 

4.外商投资股份制 

5.合作开发 

6.其他 

二、外商其他投资 

1.对外发行股票 

2.国际租赁 

3.补偿贸易 

4.加工装配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月后 15日前。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20－ 

离岸服务外包国别构成情况季报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2 0 9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1-  季度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代码 离岸服务外包收入 

甲 乙 1 

合计 01   

  按国别（地区）分 0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涉及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 20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甲栏下：按国别（地区）分：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报。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21－ 

北京地区服务外包情况季报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2 1 0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1-   季度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代码 国际服务外包收入 
  

离岸服务外包收入 

甲 乙 1 2 

合计 01   

 信息技术外包 02   

  业务流程外包 03   

  知识流程外包 04   

  其他服务产品 0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涉及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 20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01=02+03+04+05 

   列关系：1≥2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22－ 

北京市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覆盖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6 - 2 1 1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1-   季度 计量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代码 社区总数量（个） 

  

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

覆盖率（%） 
具备基本便民商业服务

功能的社区数量（个） 

甲 乙 1 2 3 

合计 01       

 东城区 02       

 西城区 03       

 朝阳区 04       

 丰台区 05       

 石景山区 06       

 海淀区 07       

 门头沟区 08       

 房山区 09       

 通州区 10       

 顺义区 11       

 昌平区 12       

 大兴区 13       

 怀柔区 14       

 平谷区 15       

 密云区 16       

 延庆区 1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全部社区。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  

      3.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 15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审核关系： 

    行关系（适用于第 1、2 列）：01=02+03+04……+17 

   列关系：1>2  3=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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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海关进出口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7 - 2 0 1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月 计量单位： 千美元  

项  目 代码 进出口总值 
 

出 口 进 口 

甲 乙 1 2 3 

一、进出口商品总值 01       

二、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 02    

三、进出口商品构成（SITC） 03    

四、进出口商品类章总值 04    

五、进出口商品分区总值 05    

六、进出口商品贸易方式企业性质总值 06    

七、进出口商品企业性质贸易方式总值 07    

八、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总值 08    

九、进口商品行业分类 09    

十、出口商品行业分类 10    

十一、主要出口商品量值 11    

十二、主要进口商品量值 12    

十三、进出口商品运输方式总值 1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地区经海关进出口商品的企业。  

      2.报送单位：北京海关。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15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甲栏下：按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海关统计实务手册》的相关标准分组。  

    5.主要审核关系：  

        列关系：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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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口岸运营情况 

  

 表  号：  B M 0 5 - 0 1 8 - 2 0 1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月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月 

上年 

同期 

同比 

增长 

（%） 

1-  

本月 

上年 

同期 

累计 

同比 

增长

（%）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空港口岸 — —             

旅客吞吐量 人次 01        

出入境人员吞吐量 人次 02        

  其中：入境人员吞吐量 人次 03        

  其中：外籍人员出入境 人次 04        

          其中：外籍人员入境 人次 05        

  其中：港澳台人员出入境 人次 06        

          其中：港澳台人员入境 人次 07        

货邮吞吐量 吨 08        

飞机起降 架次 09        

  其中：出入境飞机起降 架次 10        

海关监管货物 吨 11        

海关征收关税及代征税 万元 1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空港口岸 — —       

   旅客吞吐量 人次 13       

   出入境人员吞吐量 人次 14       

   其中：入境人员吞吐量 人次 15       

     其中：外籍人员出入境 人次 16       

          其中：外籍人员入境 人次 17       

     其中：港澳台人员出入境 人次 18       

          其中：港澳台人员入境 人次 19       

   货邮吞吐量 吨 20       

   飞机起降 架次 21       

       其中：出入境飞机起降 架次 22       

   海关监管货物 

 

吨 23       

海关征收关税及代征税 万元 24        

北京西站铁路口岸 — —        

出入境人员吞吐量 人次 25        

 其中：入境人员吞吐量 人次 26        

  其中：外籍人员出入境 人次 27        

        其中：外籍人员入境 人次 28        

       港澳台人员出入境 人次 29        

       其中：港澳台人员入境 人次 30        

北京丰台货运口岸 — —        

  海关监管货物 吨 31        

  海关征收关税及代征税 万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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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口岸 — —        

海关监管货物 
标箱 33        

吨 34        

海关征收关税及代征税 万元 35        

北京平谷国际陆港 — —        

海关监管货物 
标箱 36        

吨 37        

海关征收关税及代征税 万元 38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 —       

实际进出口货物 吨 39       

海关征收关税及代征税 万元 4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空港口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空港口岸、北京西站铁路口岸、北京丰台货运口岸、

北京朝阳口岸、北京平谷国际陆港、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2.报送单位：北京市商务局口岸办公室。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15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统计口径：上年同期数据应与本期数据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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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结售汇收入明细 

  

 表  号：  B M 0 5 - 0 1 9 - 2 0 1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月 计量单位： 万美元 
 

指标名称 
代

码 
合计 

银行 

自身 

银行 

代客 

  

金融 

机构 

中资 

机构 

外资 

机构 

居民 

个人 

非居民 

个人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结汇合计 01                 

 经常项目 02          

    货物贸易 03          

    服务贸易 04          

      运输 05          

      旅游（含留学、考察、就医等） 06          

      金融和保险服务 07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08          

      咨询服务 09          

      其他服务 10          

        其中：银行卡 11          

收益和经常转移 12          

      职工报酬和赡家款 13          

      投资收益 14          

      其他经常转移 15          

资本与金融项目 16          

资本账户（不含资本金） 17          

直接投资 18          

      其中：投资资本本金 19          

            直接投资撤资 20          

            房地产 21          

证券投资 22          

      对境外证券投资撤回 23          

      证券筹资 24          

其他投资 25          

      其中：跨境贷款 26          

            外债转贷款 27          

国内外汇贷款 28          

金融机构资金本外币转换 29          

      其中：资本金（营运资金） 30          

            代债务人结汇 31          

其他 3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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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统计范围：银行结汇售汇统计部门。  

2.报送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15 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1）01=02+16    （2）02=03+04+12     （3）04=05+06+07+08+09+10        （4）10≥11  

         （5）12=13+14+15 （6）16=17+18+22+25+28+29+32      （7）18≥19+20+21   （8）22=23+24 

         （9）25≥26+27   （10）29≥30+31 

  列关系：（1）1=2+3       （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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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结售汇支出明细 

  

 表  号：  B M 0 5 - 0 1 9 - 2 0 2 表 

 制定机关：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 京统发[2019]11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9]163 号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2 0 2 1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2020年  月 计量单位： 万美元 
 

指标名称 
代

码 
合计 

银行 

自身 

银行 

代客 

  

金融 

机构 

中资 

机构 

外资 

机构 

居民 

个人 

非居民 

个人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结汇合计 01                 

 经常项目 02          

    货物贸易 03          

    服务贸易 04          

      运输 05          

      旅游（含留学、考察、就医等） 06          

      金融和保险服务 07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08          

      咨询服务 09          

      其他服务 10          

        其中：银行卡 11          

收益和经常转移 12          

职工报酬和赡家款 13          

投资收益 14          

其他经常转移 15          

资本与金融项目 16          

资本账户（不含资本金） 17          

直接投资 18          

      其中：投资资本本金 19          

            直接投资撤资 20          

            房地产 21          

证券投资 22          

      对境外证券投资 23          

      证券筹资撤出 24          

其他投资 25          

      其中：跨境贷款 26          

            外债转贷款 27          

国内外汇贷款 28          

金融机构资金本外币转换 29          

      其中：资本金（营运资金） 30          

            代债务人售汇 31          

其他 3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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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统计范围：银行结汇售汇统计部门。 

2.报送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  

3.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15 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4.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1）01=02+16    （2）02=03+04+12     （3）04=05+06+07+08+09+10        （4）10≥11  

         （5）12=13+14+15 （6）16=17+18+22+25+28+29+32      （7）18≥19+20+21   （8）22=23+24 

         （9）25≥26+27   （10）29≥30+31 

        列关系：（1）1=2+3       （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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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一）指标解释 

《技术出口合同认定登记情况》（BM05-016-101 表） 

《技术引进合同登记情况》（BM05-016-102 表） 

合同数  指登记的技术合同数量。 

合同金额  指登记的技术合同数量的总价款。 

技术费  指登记的技术合同中，使用对方技术所支付的费用。 

《北京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BM05-016-103 表） 

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包括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等内容。 

（1）跨境提供 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中国境内向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及服务

提供者从其他国家或地区向中国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2）境外消费 是指在中国境内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及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向

中国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3）商业存在 是指中国境内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的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

服务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立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服务。 

（4）自然人移动 是指中国境内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自然人提供服务以及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中国境内的自然人提供服务。 

《对外投资并购情况（分国家）》（BM05-016-104 表） 

实际交易金额  指截至报告期根据收购协议境内投资者（或其境外企业）实际支付给卖方的资金总

和，包括境内投资者的自有资金、境内投资者在境内取得的银行贷款以及通过境外融资方式取得的款项

等。 

自有资金  是指境内投资者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经常持有，可以自行支配使用并毋须偿还的那部

分资金。 

境内银行贷款  是境内投资者（或境外企业）为实施境外并购项目按一定利率从我国境内银行性金

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外资银行等）取得的贷款。 

境外融资  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1）境内投资者（或境外企业）为实施境外并购项目依照贷款所

在国家（地区）相关法律按一定利率从境外银行（包括我国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的附属机构等）取得的

贷款。（2）境内投资者（或境外企业）依照融资所在国家（地区）法律规定，从资本市场（如股票）和

货币市场（如债权）取得的融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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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情况》（BM05-016-105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BM05-016-106 表）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情况》（BM05-016-107 表） 

利用外资统计范围  凡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利用外资的单位

和部门，经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

项目等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核算企业（包括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在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及港澳台

地区企业及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利用外资统计的资料来源于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的

登记注册情况资料来源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调查方法是全面调查。 

外商投资  指我国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他方式筹措的境

外现汇、技术、设备等。 

销售（营业）收入  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总额。 

国内销售(营业) 收入  企业经营境内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取得的收入额。 

服务销售(营业) 收入  企业通过提供各类服务取得的收入额。服务类型包括: 运 

输，旅行，建筑，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技术，专业和管理咨询 

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广告服务、展会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 

服务(文化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维护和维修，其他服务(加工服务)。 

纳税总额  反映企业本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关税、企业所得税及其他各税的合计数额。 

利润总额  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

利得和损失等，亏损用“-”表示。按企业当年财务会计报告中“利润表”所披露的“利润总额”科目

发生额填写。 

净利润   指企业实现的净利润，亏损用“-”表示。按企业当年财务会计报告中“利润表”所披露

的“净利润”科目发生额填写。 

资产  指企业资产负债表上记录的资产总额，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资产、固定费产、无形资产

与其他资产。 

负债  指企业资产负债表上记录的负债总额，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范围  主要包括境内投资主体通过直接投资在境外设立的各类公司型企业和非

公司型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指我国企业、团体等（简称境内投资主体） 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

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

主要体现在一经济体通过投资于另一经济体而实现其持久利益的目标。 

直接投资企业  指境内投资主体直接拥有或控制 10％或以上投票权（对公司型企业）或其他等价利

益的境外企业。境外企业按设立方式主要分为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 

（1）子公司：境内投资主体拥有该境外企业 50％以上的股东或成员表决权，并具有该境外企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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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或监督机构主要成员的任命权或罢免权。 

（2）联营公司：境内投资主体拥有该境外企业 10－50％的股东或成员表决权。 

（3）分支机构：即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境）外的非公司型企业。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境）外的常

设机构或办事处、代表处视同分支机构。 

对外直接投资额  指境内投资主体在报告期内直接向其境外企业实现的投资，包括股权投资、收益

再投资以及债务工具三部分。 

（1）股权：指境内投资主体在其境外分支机构的股本金，或在其境外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股份。 

（2）收益再投资：指境外子公司或联营公司未作为红利分配但应归属于境内投资主体的利润部分，

以及境外分支机构未汇给境内投资主体的的利润部分。 

（3）债务工具：指境内投资者和境外子公司、分支机构以及联营公司之间的债务交易等，包括境

内投资者与境外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借贷款、应收和应付款项、债务证券等。境内投资者与

境外成员企业间的贷款往来亦纳入此范畴。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即当期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报告期境外企业新增股权加上当期收益再投

资，加上对境内投资者的新增债务工具（包括贷款、应收款等），减去当期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者的反

向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即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报告期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按中方投资比例

计算的股本期末数加上按中方投资比例计算的未分配利润期末数，加上期末对境内投资者的债务工具

（指境内投资者对境外企业提供贷款、应收款等），再减去境外企业累计对境内投资者的反向投资。 

所有者权益合计  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股东权

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合

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外商投资方式》（BM05-016-205  

新设立企业数  指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家数、新生效的合作开发项目个数。 

   外商直接投资  指外方投资者在我国境内通过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伙企业、与中方投资者共同

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等资源的合作勘探开发以及设立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方式进行投资。外方投

资者可以用现金、实物、无形资产、股权等投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合营各方按各自的出

资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合作

各方的权利、义务、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等在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 

外资企业  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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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暂行规定》设立，且未上市的股份公

司。 

合作开发项目  指外国公司依据《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和《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

源条例》，同中国的公司合作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项目。 

其他  指外国公司、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从事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如境外公司分公司、境外银行分

行等，还包括在境内注册的企业对外发行股票，由境外投资者以外币认购后单个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所占

股权比例超过10%（含10%）的资金。 

外商其他投资  指除外商直接投资以外的其他方式吸收的外资,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 对外发行股票: 是指在境内注册的企业在境内外股票市场公开发行股票，由外国投资者以外币

认购所筹集的资金(单个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所占股权比例不超过 10%)。 

(2) 国际租赁是指我国境内企业通过签订租赁合同，从租赁公司较长期地租赁进口的机器设备，承

租人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租赁期满后租赁物所有权一般归承租人。 

(3) 补偿贸易: 是指国外厂商直接提供或通过国外信贷进口生产技术或设备，境内企业以该技术、

设备生产的产品分期偿还外方技术、设备价款。 

(4) 加工装配(包括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 是指由外商提供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

件等，我国境内的企业根据外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生产、产品交外商销售，境内企业只收取工缴费，这种

合作方式一般外商需进口部分机器设备,境内企业可用工缴费偿还。 

《北京市对外投资情况》（BM05-016-201 表） 

对外直接投资  指我国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

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指境内投资主体直接拥有或控制 10%及以上投票权（对公司型企业）或其他等

价利益的对外企业。对外企业按设立方式主要分为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 

《国外经济合作情况》（BM05-016-202 表） 

承包工程  指企业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在国（境）外承揽和实施各类工程项目的经济活动。 

劳务合作  指企业按照与国（境）外政府有关机构、团体、企业、私人雇主所签合同规定，向国（境）

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的经济活动。 

完成营业额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完成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作量。①承包工程指报告期内完成的工

程量、工作量或实物量的货币表现。②劳务合作指对外各承包公司在报告期内派出人员，向业主提供劳

务和技术服务收取的工资及其它费用。 

外派人数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派往国（境）外实施国际经济合作项目的人数。 

期末在国外人数  指报告期末企业在国（境）外实施国际经济合作项目的人数。①承包工程指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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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承包公司在承担本公司自营部分和分包部分的任务时，期末在国外的人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工人

等。回国休假和临时回国人员也包括在内。②劳务合作指期末在国外从事劳务合作人员，包括工程技术

人员、工人等。回国休假和临时回国人员也包括在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BM05-016-203 表） 

合同外资金额  指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中规定的外国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和企业投资总

额内的应由外方投资者以自己的境外自有资金直接向企业提供的贷款，包括新批准企业合同外资和原有

企业的增资减资。增资减资不对企业（项目）个数进行调整。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指批准的合同外资金额的实际执行数，外国投资者根据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合

同（章程）的规定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和企业投资总额内外国投资者以自己的境外自有资金实际直接向企

业提供的贷款。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际利用外资情况》（BM05-016-204表）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根据国务院《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国

函［2015］81 号），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重点领域包括科学技术服务领域、互联网和信息服务领域、

文化教育服务领域、金融服务领域、商务和旅游服务领域、健康医疗服务领域等六大重点领域。 

《离岸服务外包国别构成情况季报》（BM05-016-209 表） 

《北京地区服务外包情况季报》（BM05-016-210 表） 

服务外包  是指企业将其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利用外部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从而使其专

注核心业务，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环境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它包

括 BPO（业务流程外包）、ITO（信息技术外包）、KPO（知识流程外包）等。 

服务外包收入  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

程外包（KPO）等服务外包而取得的收入。 

离岸服务外包  外包业务按是否离境分为在岸外包和离岸外包两种，外包业务离开本国国境称为离

岸外包，否则就是在岸外包。 

离岸服务外包收入  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境外客户提供服务外包业务的收入。 

《北京市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覆盖情况》（BM05-016-211表） 

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覆盖率  指蔬菜零售、便利店（社区超市）、早点等基本便民商业服务

功能在社区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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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海关进出口情况》（BM05-017-201 表） 

进出口总值  指实际进、出我国关境并能引起我国境内物质资源增加或减少的进出口货物总金额。

包括我国境内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一般贸易、易货贸易、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寄售代销贸易等方式进出

口的货物、租赁期一年及以上的租赁进出口货物、边境小额贸易货物、国际援助物资或捐赠品、保税区

和保税仓库进出口货物等的金额合计。进出口总值用以观察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总规模。我国规

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 

一般贸易  指我国境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单边进口或单边出口的货物。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  指由外商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

必要时提供设备，由我方按对方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对方销售，我方收取工缴费，对方提供的

作价设备价款，我方用工缴费偿还的交易形式。 

进料加工贸易  指我方用外汇购买进口的原料、材料、辅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

加工成品或半成品后再外销出口的交易形式。 

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  指从境外直接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和从出口监管仓库运出境的货物，不包括

保税区的仓储、转口货物。 

出口加工区仓储货物  指出口加工区内仓储企业从境外进口供区内企业加工的仓储货物。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  指从境外存入保税区的仓储、转口货物和从保税区运出境的仓储、转口货物，

不包括从境外存入非保税区和从非保税区运出境的仓储、转口货物。 

《北京口岸运营情况》（BM05-018-201 表） 

旅客吞吐量  指经乘航班进出北京民用运输机场的中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及外国人等旅客数

量的总和。 

出入境人员吞吐量  指经乘国际航班、国际列车经国家批准正式对外开放的口岸进出国境（关境）

的中国公民、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及外国人等人员数量的总和。 

外籍人员出入境  指经乘国际航班、国际列车经北京首都机场口岸、北京西站铁路口岸及经国家批

准正式对外开放的其他口岸进出的外国人员数量的总和。 

货邮吞吐量  指通过民用运输机场的航班运输的货物、邮寄物品和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重量总和。  

飞机起降  指进出民用运输机场的正常航班，不包括包机和其他非正常航班。 

出入境飞机起降  指经民用运输机场口岸进出国境（关境）的正常航班，不包括包机和其他非正常

航班。 

海关监管货物  指海关监管时限内的进出口货物，过境货物、转运货物、通运货物，特定减免税货

物，以及暂时进出口货物、保税货物和其他尚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进出境货物。 

海关征收关税  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国家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国所征收的税收。 

海关代征税  指进口的增值税、消费税、船舶吨位税。 

北京首都机场口岸  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开放的，开辟有国际航线供货物和人员进出国境（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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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航空器等起降的通道。  

北京西站铁路口岸  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开放的供人员、货物进出关境（北京——香港九龙）及陆

上交通工具停站的通道。 

北京丰台货运口岸  是经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开放的供货物进出关境的铁路

交通工具停站的二类口岸。 

北京朝阳口岸  是经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开放的供货物进出关境的陆上交通

工具停站的二类口岸。 

北京平谷国际陆港  是经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开放的供货物进出关境的陆上

交通工具停站的通道。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是集口岸通关、保税物流、出口加工等功能于一体，享有“免证、免税、保

税”政策，并优化整合了国内不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优势，是北京目前唯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也是目前国内开放程度最高、功能最齐全、政策最优惠、通关最便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银行结售汇收入明细》（BM05-019-201 表） 

《银行结售汇支出明细》（BM05-019-202 表） 

银行自身  指外汇指定银行为满足自身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需要而进行的结售汇交易。

银行代客  指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办理的结售汇交易。

金融机构  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

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没有结售汇业务经营资格的银行类金融机构。

中资机构  包括中资企业（不含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等（中资企业

和外商投资企业按工商登记注册区分）。

外资机构  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不含金融机构）、外国政府驻华机构、驻我国的外国商社、金融、

新闻等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非居民机构。

居民个人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未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持

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及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及港澳台同胞（包括无国籍人）。

非居民个人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外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永

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及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但已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

经常项目  包括货物、服务、收益、经常转移等交易项目下的外汇收入结汇和外汇支出售汇。

资本与金融项目  包括资本帐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国内外汇贷款、金融机构资金

本外币转换等交易项目下的外汇收入结汇和外汇支出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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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分类目录 

1.技术出口合同类别 

序 号 名 称 

1 技术开发 

2 技术转让 

3 技术咨询 

4 技术服务 

2.技术出口企业类别 

序 号 名 称 

1 机关法人 

2 事业法人 

3 社团法人 

4 企业法人 

5 自然人 

6 其他组织 

3.技术出口技术领域 

序 号 名 称 

1 电子信息技术 

2 航空航天技术 

3 先进制造技术 

4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5 新材料及其应用 

6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7 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 

8 核应用技术 

9 农业技术 

10 现代交通 

11 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 

4.技术引进方式 

序 号 名 称 

1 专利技术的许可或转让（包括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2 专有技术的许可或转让 

3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4 计算机软件的进口 

5 与 1、2内容之一相关的商标许可证 

6 涉及 1、2、3 内容之一的合资生产、合作生产等 

7 为实施 1、6内容而进口的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等 

8 其他方式的技术进口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对外经济贸易） －38－ 

5.技术引进企业性质 

序 号 名 称 

1 国有企业 

2 集体企业 

3 外资企业 

4 民营企业 

5 其他 

6.投资方式 

序 号 名 称 

1 中外合资企业 

2 中外合作企业 

3 外资企业 

4 外商投资股份制 

7.产业分类 

序 号 名 称 

1 第一产业 

2 第二产业 

3 第三产业 

8.各区分组 

序 号 名 称 

1 东城区 

2 西城区 

3 朝阳区 

4 丰台区 

5 石景山区 

6 海淀区 

7 门头沟区 

8 房山区 

9 通州区 

10 顺义区 

11 昌平区 

12 大兴区 

13 怀柔区 

14 平谷区 

15 密云区 

16 延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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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100 亚洲： 143 中国台湾 234 纳米比亚 

101 阿富汗 144 东帝汶 235 尼日尔 

102 巴林 145 哈萨克斯坦 236 尼日利亚 

103 孟加拉国 146 吉尔吉斯斯坦 237 留尼汪 

104 不丹 147 塔吉克斯坦 238 卢旺达 

105 文莱 148 土库曼斯坦 239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06 缅甸 149 乌兹别克斯坦 240 塞内加尔 

107 柬埔寨 199 亚洲其他国家（地区） 241 塞舌尔 

108 塞浦路斯 200 非洲： 242 塞拉利昂 

109 朝鲜 201 阿尔及利亚 243 索马里 

110 中国香港 202 安哥拉 244 南非 

111 印度 203 贝宁 245 西撒哈拉 

112 印度尼西亚 204 博茨瓦纳 246 苏丹 

113 伊朗 205 布隆迪 247 坦桑尼亚 

114 伊拉克 206 喀麦隆 248 多哥 

115 以色列 207 加那利群岛 249 突尼斯 

116 日本 208 佛得角 250 乌干达 

117 约旦 209 中非共和国 251 布基纳法索 

118 科威特 210 塞卜泰（休达） 252 民主刚果 

119 老挝 211 乍得 253 赞比亚 

120 黎巴嫩 212 科摩罗 254 津巴布韦 

121 中国澳门 213 刚果 255 莱索托 

122 马来西亚 214 吉布提 256 梅利利亚 

123 马尔代夫 215 埃及 257 斯威士兰 

124 蒙古 216 赤道几内亚 258 厄立特里亚 

125 尼泊尔 217 埃塞俄比亚 259 马约特岛 

126 阿曼 218 加蓬 299 非洲其他国家（地区） 

127 巴基斯坦 219 冈比亚 300 欧洲： 

128 巴勒斯坦 220 加纳 301 比利时 

129 菲律宾 221 几内亚 302 丹麦 

130 卡塔尔 222 几内亚（比绍） 303 英国 

131 沙特阿拉伯 223 科特迪瓦 304 德国 

132 新加坡 224 肯尼亚 305 法国 

133 韩国 225 利比里亚 306 爱尔兰 

134 斯里兰卡 226 利比亚 307 意大利 

135 叙利亚 227 马达加斯加 308 卢森堡 

136 泰国 228 马拉维 309 荷兰 

137 土耳其 229 马里 310 希腊 

13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30 毛里塔尼亚 311 葡萄牙 

139 也门共和国 231 毛里求斯 312 西班牙 

141 越南 232 摩洛哥 313 阿尔巴尼亚 

142 中华人民共和国 233 莫桑比克 314 安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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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315 奥地利 408 玻利维亚 500 北美洲： 

316 保加利亚 409 博内尔 501 加拿大 

318 芬兰 410 巴西 502 美国 

320 直布罗陀 411 开曼群岛 503 格陵兰 

321 匈牙利 412 智利 504 百慕大群岛 

322 冰岛 413 哥伦比亚 599 北美洲其他国家（地区） 

323 列支敦士登 414 多米尼克 600 大洋洲： 

324 马耳他 415 哥斯达黎加 601 澳大利亚 

325 摩纳哥 416 古巴 602 库克群岛 

326 挪威 417 库腊索岛 603 斐济 

327 波兰 418 多米尼加共和国 604 盖比群岛 

328 罗马尼亚 419 厄瓜多尔 605 马克萨斯群岛 

329 圣马力诺 420 法属圭亚那 606 瑙鲁 

330 瑞典 421 格林纳达 607 新喀里多尼亚 

331 瑞士 422 瓜德罗普岛 608 瓦努阿图 

334 爱沙尼亚 423 危地马拉 609 新西兰 

335 拉脱维亚 424 圭亚那 610 诺福克岛 

336 立陶宛 425 海地 611 巴布亚新几内亚 

337 格鲁吉亚 426 洪都拉斯 612 社会群岛 

338 亚美尼亚 427 牙买加 613 所罗门群岛 

339 阿塞拜疆 428 马提尼克岛 614 汤加 

340 白俄罗斯 429 墨西哥 615 土阿莫土群岛 

343 摩尔多瓦 430 蒙特塞拉特 616 土布艾群岛 

344 俄罗斯联邦 431 尼加拉瓜 617 萨摩亚 

347 乌克兰 432 巴拿马 618 基里巴斯 

350 斯洛文尼亚 433 巴拉圭 619 图瓦卢 

351 克罗地亚 434 秘鲁 620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352 捷克 435 波多黎各 621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353 斯洛伐克 436 萨巴 622 帕劳共和国 

354 马其顿 437 圣卢西亚 623 法属波利尼西亚 

355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438 圣马丁岛 625 瓦利斯和浮图纳 

356 梵蒂冈城国 439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699 大洋洲其他国家（地区） 

357 法罗群岛 440 萨尔瓦多 701 国别（地区）不详 

358 塞尔维亚 441 苏里南 
702 

联合国及所属机构和 

359 黑山 44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其他国际组织 

399 欧洲其他国家（地区） 443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400 拉丁美洲： 444 乌拉圭   

401 安提瓜和巴布达 445 委内瑞拉   

402 阿根廷 446 英属维尔京群岛   

403 阿鲁巴岛 447 圣其茨-尼维斯   

404 巴哈马 448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405 巴巴多斯 449 荷属安地列斯群岛   

406 伯利兹 499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地区）   
 






